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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 琉球群島 

壹、島嶼位置  

琉球群島（日本稱沖繩群島）係由琉球本島、宮古群島、八重山

群島（含與那國島）等三個主要及其他大小百餘島嶼所組成，其中宮

古與八重山群島又合稱為先島群島。琉球群島從南到北星羅棋布綿延

約 1,300公里長，西距中國大陸約 359 浬(約 660 公里)，離台灣東北

及日本西南皆為335浬(約

620 公里)；島嶼總面積約

為 2,267平方公里，約為台

灣的 1∕16，以沖繩本島為

中心，其中約 41 座島嶼有

人居住，離台灣最近的島

嶼為與那國島，距宜蘭縣

僅有 111 公里左右。 
琉球海岸風貌 
（資料來源: egltours.com.tw） 

琉球群島位置圖（北緯 27 至 24度東經 123 至 132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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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我國抗議美國歸還日本 

二次大戰，日本戰敗，琉球群島為美方所占領，其後美方在未徵

詢我國意見下，逕將其歸還日本。此舉已違反波茨坦宣言中，日本除

原有四島外，其他島嶼之主權歸屬，應徵得締約國同意之規定，我外

交部爰於 1965年及 1968年二次發表嚴正聲明，表示抗議。 

 

琉球沙灘一隅（資料來源: egltours.com.tw） 


